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民小學111年度8 -12月進用身心障礙臨時人員
甄選簡章(稿)
1、 依據：
（1） 嘉義縣政府111、6、6府教國字第1110137381號函暨嘉義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二、報考資格：

　　（一）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符合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
（二）具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人士。

　
三、甄選名額：正取1名，備取若干名。
四、工作內容：門禁管制工作、環境整理、交通導護工作、協助各處室交辦行工作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報名地點：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民小學總務處。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村123號 電話：（05）3772059轉104。
六、報名日期： 111年8月11日（星期四）9時~12時。
七、報名手續：

（1） 須本人親自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二）填寫報名表乙份（請詳填各欄資料）。
　　（三）繳驗學歷及有關證件正本（驗畢即時發還，影印本證件概不受理）。
　　　　　1、國民身份證。
　　　　　2、最高學歷及有關證件。
3、身心障礙手冊。

　　　　　4、請繳交各證件影本乙份留存校內。
　　（四）繳交審查資料（自傳、履歷表、服務證明、獲獎記錄、或其他可資證明特殊專長之文件），請自行以大型牛皮紙信封袋密封裝好。

八、甄選日期：111年8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時起開始口試。
(應試人員請於當日上午9時50分以前完成報到)。
九、甄選地點：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民小學專科教室（B11教室）。
十、甄選方式：

以口試(含工作項目內容實測)70%、審查證件(證件符合甄選資格者給予基本分80分；另學歷加分：國小畢業加5分、國中畢業加10分、高中職畢業加15分、大專以上畢業加20分，本項總分最高以100分計)30%二項計分，依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分數相同者以口試分數高者優先，(總分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 ；口試10分鐘為原則。
十一、放榜日期及地點：111年8月12日（星期五）下午2時前公告於月眉國小網         頁最新消息，錄取者逕以電話通知(請報名甄選人員注意公告當日下午2時~3時之聯絡電話之暢通)，但不得以通知未送達提出異議。
十二、補充規定：

(1) 本案甄選起聘日未定，需本校投保總人數達進用標準(公勞保投保總人數達34人以上)，並經學校正式通知上班日為準；正取錄取人員經本校電話通知後，須於111年8月12日（星期五）下午4：00前向本校總務處及人事室報到，並簽署同意受聘書後始取得優先受聘人員，逾時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另由備取順位遞補，錄取者不得異議。
 （二）服務期程：自本校通知到職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但仍以實際到職日為準。
  （三）臨時人員進用一律採月薪25,250元支給，享有勞保、健保、勞工提撥退休金之待遇。
（四）每週工作時間比照本校正職行政人員之工作時間，由服務單位學校統合彈性調整運用。

（五）報名參加甄選人員應試時，務必攜帶國民身分證及甄選報名表以供查證。
（六）錄取人員應遵守單位學校規範，不得拒絕與工作相關之交辦事項。
（七）備取人員，如接獲通知補正時，應於通知之規定時程向本校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
（八）審查資料如需退還，請於甄選後一週內向本校總務處洽辦，逾時不負保管責任。

　　（九）本簡章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嘉義縣新港鄉月眉國民小學111年度8-12月進用身心障礙臨時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甄選號碼
	（由承辦單位填寫）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編號
	

	最高

學歷
	
	經歷
	

	身障類別
	□肢障 □聽障 □視障

□智障 □精障 □多重

□重器障 □頑性癲癇症
□語障 □顏面損傷者

□其他               
	障礙

情形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連絡
地址
	
	聯絡
電話
	住家：
手機：


----------------------（虛線以下由承辦單位填寫）-------------------------
	證    件    審    核

	國民身分證
	學歷證明
	身心障礙手冊
	經歷證明

	
	
	
	

	甄    選    成    績

	資料審查（30％）
	口試（70％）
	總分
	排名
	正取或備取

	
	
	
	
	


※粗框內請勿填寫，其餘各欄請詳填。

※連絡電話請填寫111年8月 12 日（星期五）上班時間內可連絡之電話，以確保權益。
個人資料處理同意書暨切結書
本人           同意為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益，爰同 意貴校及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蒐集、處理及利用本人之個人資料，並同 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本人業 已確實閱讀本職缺徵才公告內容，並保證確無下列情事：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及終身不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 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凌行為，有終止契約之必要，且議決一年至四年不得 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六項第二款之情事。

六、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六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年至四年不得聘用或僱用期間。 
切結人：                      (親簽)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